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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54045 南投市省府路38號(營建署)

select

聯絡人：李超雄

聯絡電話：0492352911#322

電子郵件：leechao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492352701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1008089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影響及配合

防疫政策，有關本部權管營造業淨值及承攬總額申報期限

原為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，得展延至110年9月30日申

報，請查照轉知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：「營造業承攬工程，應依其承攬

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；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，不

得超過淨值二十倍。前項承攬造價限額之計算方式、工程

規模範圍及一定期間之認定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
管機關定之。」另依「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

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第7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營造業應於每年六月一日至

七月三十一日間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及前一年或最近一年營

利事業所得申報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，向登記所

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淨值及承攬總額。

…」，合先敘明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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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因應目前國內COVID-19疫情持續嚴峻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

中心首度於5月15日表示，雙北地區（臺北市、新北市）陸

續發生感染來源不明的病例及群聚事件，研判社區傳播已

有擴大趨勢，自5月15日起至5月28日提升雙北地區疫情警

戒至第三級；隨疫情發展，該中心續於5月19日表示，自即

日起至5月28日止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；續因疫情持

續升溫，沒有趨緩現象，該中心再於5月25日宣佈三級警戒

期間續延長到6月14日。

三、因疫情持續升溫，並考量疫情之嚴峻對於地方政府及營造

業者於此期間依法辦理營造業淨值及承攬總額之申報，恐

有群聚感染之疑慮，並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防

疫政策，爰就營造業淨值及承攬總額之申報期限予以適度

調整彈性放寬，營造業如於下列規定期限內辦理淨值及承

攬總額申報者，均認符合前開規定，辦理原則如下：

(一)營造業淨值及承攬總額原依法應於今（110）年6月1日至

7月31日申報者，得一律延長至110年9月30日。

(二)營造業未依前開所定期間內申報淨值者，其當期淨值認

定方式得依本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。

(三)前開所定110年9月30日之日期，如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

者，另行通知。

正本：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臺灣區綜合營

造業同業公會、各專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(營建業務)80


